
文華 Mow % P>u»tieA4.
310 MAIN STREET 

VANCOUVER, B. C. CANADA

處梳燕種各理代漢黃 
WONG HORNE AGENCIES 

INSURANCE
441 GORE AVE； VANCOUVER, B.C. 

TAtlow 1754
、

Lux Theatre 

院戲斯樂

號掛報電報本 

CABLE ADDRESS: 
TAIHONPO 

^ L A ̂  ̂  ̂  ̂  ̂  ̂  ̂  e ̂  ̂  ̂  ̂  ̂  ̂  ̂  ̂  ̂  ̂  ̂  ̂  ̂  ̂  ̂  l ̂  ̂  J ̂  1k

電大遠交取以工積精承 
話小近件價圖作十造印 ;一僑定額永務數笠中 
?律胞期外遠令年巴西 
0歡.惠無公交滿經圖文 
8迎顧誤平易意驗章件

行銀 梳丹襟
THE CANADIAN BANK OF COMMERCE 
_^J^^^^L^ANCOUVE頁, B.C.

458 HASTINGS STREET E. VANCOUVER, B.C

，户

批

匕

亙

如玄難%找.，:丁;痴靛眞謡前川电'Vol8 No 286Thursday, APRIL 10 1947
0

^^

=±^B-*
材栗热生耳舒行生活 

WATSANG CO. LTD 
87 Pender Street E.

VANCOVVEE, B C.

THE ROYAL BANK OF CANADA

高© 
華盧
埠 餐
封飴

門頂

可公1匕臣  々

硬口顺11%书口!@口叫mug.
INCORPORATE。2f MAY ，G7d

0 
本

/ ：:廣 BY
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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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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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種
燕
楂 

買
賣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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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西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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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意
數
記

塡
寫
工

入
息
稅
紙 

遠
近
僑
胞 

如
蒙
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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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
辦
妥
當

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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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著
名
銀
幕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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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影
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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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
映
詼
惜
時
事
畲
片

△
本
報
價
目
表

△
每
月

雲
域
埠
派
到
 
一
元 
一 

本
埠
郵
寄
一
元
三
五
 

加
屬
美
墨
一
元
三
毫
 

中
国
各
國
 
一 
元
三
五

△
每
季 

三
元
三
毫
 

四
元 
零
五 

三
元
六
毫
 

四
元
零
五

△
半
年 

六
元
六
毫
 

八
元 
一 
毫 

七9
零
五 

八
无 
一 
毫

△
全
年
 

十
三
元 
弍
毫 

十
六
元 
弍
毫 

十
三
元
，八
毫 

十
六
元 
弍
毫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皆
按
日
呈
閱
，無
論
取
閱
久
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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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空
函
定
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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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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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成
售
予
民
營
。
其
餘
三
成
。
暫
時
仍 

由
観
公
司
麟
續
經
營
。
計
全
部
售
予
民 

營
者
■
有
中
國
水
產
公
司
，
中
國
烟
草 

公
司
，
天
津
及
東
北
造
紙
廠
，安
度
， 

門
•
天
水
・
三
個
發
電
廠
。
與
及
屬 

於
粮
食
部
與
敵
僞
產
業
處
理
機
關
之
麵 

粉
廠
及
食
油
廠
等■

■
參
政
委
員
開
審
査
會 

重
慶
廣
播
訊 
國
民
參
政
會
駐
會
委
員 

會
，
昨
七
日
上
午
舉
行
審
査
會•
研
究 

王
復
韓
所
提
請
政
府
修
正
國
民
參
政
會 

組
織
法
，
提
高
國
民
參
政
會
職
權
案
， 

審
查
結
果
向
國
府
建B
三
項
・㊀
國
府 

正
式
改
組
。
在
憲
法
實
施
以
前
、參
政 

會
應
被
確
定
爲
國
家
臨
時
最
高
之
民
意 

機
關
。
公
國
府
應
依
照
民 1
 機
關
鳳
有 

之
職
權
、
與
及
政
治
協
商
會
議
提
高
参 

政
會
職
權
之
决
議
，
迅
嫁
雅
正
蓼
政
會 

«
藏
條
例
-
野
國
麻
鼠
根
齢
參
政
會
礎 

程
組
織
條
例
第
六
條
之
規
定■
將
對
內 

對
外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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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晏
方
案
•
與
施
政
綱
領
等
。 

正
式
提
交
參
政
會
議
决
。
據
悉
。
此
項 

審
査
意
見
・ 
將
在
本
星
期
五
餞
會
例
會 

中
討
論
。

❽
國
委
會
通
過
案
數
件 

一
重
度
廣
点
訊
・
國
防
最
高
委
員
會
第
弍 

一
百
弍
拾
六
次
常
會•
昨
七
日
上
午
十
時 

舉
行
。
由
居
委
員
正
任
主
席
。
在
王
部 

長
世
杰
報
吿
外
交
以
後•
卽
通
過
案
數 

件
，㊀
國
民
政
府
顧
問
名
額
增
加
爲
二 

拾
人
至
三
十
人
。②
陳
委
員
果
夫
等
提 

議
・
公
務
員
從
事
新
聞
出
版
事
業•
應 

不
以
經
營
商
業
論
。
靖
修
正
公
務
員
服 

務
法
第
拾
三
條
・
决
議
通
過
。交
立
法 

一
院
完
成
立
法
程
序
・③
中
國
與
沙
塊
亞 

刺
伯
國
友
好
條
約
・
交
立
法
院
審
議•

◎
住
家
屋
出
賣

IE
比
區
域

茲
有
極
端
摩
登
在
家
屋
一 
間
內
有
房
四 

個
位
於
第
卄
一 
育
附
近 

0) 比
街
志
在
速 

賣
取
價
七
干
二 
9-1

元
如
意
者
精
在
電
話 

商
量 

-
，

啟

司
理

③
監
察
院
監
察
委
員
汪
東
辭
職
・
照
准 

■
②
任
命
張
邦
漢
爲
立
法
院
立
法
委
員 

，
會
申
並
曾
肘
論
行
政
院
般
立
新
聞
局 

間
題
• 
但
未
獲
具
体
决
定
。

■
矛
盾
夫
婦
由
蘇
返
國 

重
慶
廣
播
訊
。
中
國
著
名
作
家
矛
盾
偕 

其
夫
人•
昨
七
日
晚
由
莫
斯
科
乘
飛
機 

取
道
海
參
威
返
上
海•
矛
盾
於
去
年
九 

月
廿
日
承
蘇
聊
勝
利
令
之
電
請
。
赴
蘇 

聯
觀
光 
一 渠
逗
留- 
百
日
•
曾
到
列
寧 

格
勒
■
喬
治
亞
・
亞
薩
爾
拜
然
等
處
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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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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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毛
五   

& 

鴨
肝
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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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毛
五|  

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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腸
每
磅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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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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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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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等
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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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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猪,頭.每
磅
四
毫
渴 

臘
猪
咀 
毎
磅
整
鏑 

招
商
代
理 

利
權
健
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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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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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
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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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
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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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氏
報
吿Anim

件 

重
慶
廣
播
飢•
中
樞
紀
念
過
七
日
上
午
九
時
。
在
園
民
政
府
舉
行
・
由
院
長
居 

正
主
持
•
行
禮
如
儀
後
，
由
白
部
長
崇
禧
報
吿
赴
台
灣
宣
慰
之
經
過■
白
氏
將 

育
灣
二
二
八
事
件
發
生
之
遠
因
與
近
因■
分
析
極
爲
詳
細■
同
時
對
於
中
央
處 

理®
通
■
及
其
本
人
到
台
宣
慰
以
後
向
中
央
所
提
之
建
議•
報
吿
極
爲
詳
靈
， 

▲
自
灣
事
件
之
遠
因 
白
部
長
箱•
台
灣
事
件
之
遠
因
，
分
爲
三
種
，0. 

-
覆
教
育
者
・
台
胞
過
去
受
日
本
統
治
逹
五
十
年
，
受
日
本
惡
化
教
育
的
毒
素
一 

頗
深
■
將
來
對
于
祖
關
情
形
。
可
以
逐
漸
了
解•
②
屬
於
社
會
方
面
者
・
因
過 

去
日
本
統
恰
合
灣■
利
用18

多
無
業
流
氓■
施
以
特
别
訓
練
，
作
侵
畧
祖
國
的 

精
幹
，
遭
批
人
雖
然
重
返
祖
國
。
仍
然
積
性
難
改
，成
爲
搗
亂
份
子
・②
屬
於 

軍
事
方
面
者
，
自
從
太
平
洋
戰
事
爆
發
後•
日
本
所
征
用
之
台
灣
壯
丁
達
十
幾 

，萬
人
・
祖 

88 勝
利
後
・
此
批
壯
丁
囘
到
台
灣■ 
形
成
嚴
重
的
失
業
情
形
・ 

▲
台
灣
事
件
之
近
因 
台
灣
事
件
之
近
因■
㊀
勝
利
後•
台
灣
各
部
門
之 

整

■
完
全
脫
節■
人
民
甚
爲
不
滿
。0

行
政
方
面
・
台
灣
佐
理
行
政
人
員
雖 

多
，
但
組
触
及
經
驗
均
不
足
，②
台
隋
若
干
不
良
份
子
・
對
中
央
接
收
台
灣■ 

作
穗
植
遇
意
宣
傳•
歪
曲
事
實
。
共
黨
份
子
在
國
內
對
台
灣
局
勢
・
作
種
種
破 

壞
行
爲■

A
處
理
辦
法
六
點 
處
埋
此
次
台
灣
事
件
建
蟻
・
可
以
分
爲
六
點■

C
D

台 

灣
長
官
公
署
改
爲
省
府
之
後
。
容
廳
處
局
分
设
副
首
長
由
台
灣
同
胞
充
任• 
省 

政
府
委
員
由
十
一 
人
增
加
至
十
五
人
・
康
量
接
受
台
省
人
才■
縣
市
政
府
原
則 

上
由
台
胞
選
舉•g
工
菓
方
面•
當
地
重
工
業
由
中
央
或
中
央
與
合
灣
合
辦
， 

@
1

工
業  

6

量
開
發
•
台
省
同
胞
有
優
先
經
瞥
之
權
，®
台
省
所
屬
公
有
土
地
。 

®
按
現
行 %
方
土
地
規
定
分
配
於
台
省
之
農
民
。
以
减
少
失
業•0
台
省
專
賣 

周
必
須
廢
止•
烟
酒
改
爲
公
賣•
樟
腦
及
火
柴
專
賣
應
予
停
止■
国
現
有
貿
易 

局
應
予
取
消■
代
之
以
供
應
局• ®
鼓
立
台
灣
監
察
使
署
・
澄
淸
吏
治■ 
肅
淸 

貪
汚
■

•
各
地
資
產
售
予
民
營

重®18

播
凯
•
關
於
國
營
生
證
事
業
，
拆
購
予
民
營
辦
法
，
已
經
由
主
管
機
關 

一.
，做
照
經
濟
緊
急
措
施
方
案
・
呈
准
國
府
施
行■
除
中
國
紡
辘
公
司•
其
資
產 

「分
在
上
海
、
胃
島
，
天
津
，
及
東
北
等
地
、
因
其
資
產
特
别1

所
以
先
將
其

◎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美
洲
總
部
通
吿 

一 

總
通36

字
第
十
號 

爲
通.吿
事
照
得
本
總
部
今
年
三
月
入
日
開
第
十
一 
次
執
験
委
員
會
讓
根
據
民
國 

三
十
四
年
三
月
在
紐
約
開
全
英
洲
洪
門
代
裹
懇
親
大
會
蹊
案
議
决
下
屆
全
美
洲 

洪
門
代
衷
懇
規
大
會
定
于
年
年
八
月
十
日
在
古
巴
亞
灣
埠
舉
行
開
幕
典
禮
並
規 

定8
駐
各
國
毎
一 
總
支
部
委
派
代
表
二
人
至
四
人
前
往
參
加
大
會e
代
表
來
往 

舟
車
費
由
各
總
支
部
自
理 ®
代
衷
在
亞
灣
膳
宿
費
由
大
會
籌
辦
處
支
給 @
代
表 

出
入
口
手
續
各
自
辦
理
由
大
會
籌
辦
處
動
助
之
等
讓
通
過
在
案
合
行
通
吿
仰
駐 

名
國
總
支
部
迅
速
向
所
屬
支
部
分
部
洪
門
機
關
辑
募
懇
親
費
用
選
定
代
表
早
日 

辦
理
出
入
口
手
續
及
預
備
興
黨
建
國
提
案
早
日
寄
交
大
會
籌
備
處
事
關
興
黨
建 

國
大
計
務
須
熱
烈
從
事
積
極
通
行
並
將
辦
理
情
形
具
報
爲
要

右
通
吿

本
黨
駐
英
洲
各
國
總
支
部 

中

準
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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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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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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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曲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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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
鼠
八
卷
第
二
百
八
十
人
號

寸

:
孔
子
紀
元
二
千
國
百
九
十
八
奪
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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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次
丁
亥
卑
閏
二
月
十
九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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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
瘋
哥
華

哥
郵
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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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
政
期③
车
手
居

(
五) 

遠
而 

款
或

一='

無
論
存

•
可
利
用

郵
政
而
爲
之
。亦
不 

必
寫
信
。事
因
資
路 

銀
行
印
備
格
式
紙
爲 

此
用
途
也
。祗
需
塡 

寫
格
式
紙
而
郵
寄
本 

銀
行
，則
惟
命
是
聽 

，所
述
之
格
式
紙
。 

曲
索
卽
付
。 
偷
用
華
文
通
信• 

亦
無
不
聽
命
而
行
也 

•
▲
接
匯
中
國
款
項

加
拿
大
資
路
銀
行
啟

牌
壹
百
六
十
四
號

和
餐
館
生
意
招
頂 

5^5^^

(
沒有陋 

本
行
有

活
生
固
本
健
腎
丸

毎
寸 三
元
七
毫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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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

〔
健
腎
固
本
無
双•
立
止
夜
尿
第
一
〕

:-一;

每
中
六
元
二
摩
天

嘉
筆
藥
房
壯
本
丸

TH
O

M
AS

三
氏
止
痛
電
油 

毎
寸 
三
毫
五
先
士

ABSO
R

BIN
E

亞
巴
市
幷
止
痛
水
毎
寸 

BALSAM

安
息
香-y

痛
水
。
•

每
寸 

O
LYM

PEN
E

奥
林
片
止
痛
水
，毎
寸

九

-M
五 

二
嘉
五 

玉
一
毫 

三
毫
五 

三
毫
五

市
倫
止
痛
墨
液
 

米
拿
止
痛
擦
藥
液

僚
寸 

每
寸

春
季
己
到
臨
・
本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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